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2021级学生
2021-2022学年学费住宿费公示
一、收费标准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元/生/学年

	专     业
	学费（元）
	校
区
	住宿费（元）
	合计（元）

	建筑工程技术、建筑工程技术（与惠州学院三二分段培养）、建筑工程技术（与广州理工学院三二分段培养）、建设工程监理、建设工程监理（与广州理工学院三二分段培养）、工程测量技术、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、道路桥梁工程技术（与广州理工学院三二分段培养）、市政工程技术、建筑电气工程技术、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、环境工程技术、建筑设备工程技术、建筑设备工程技术（与广东技术师范大学三二分段培养）、应用电子技术、建筑设计、建筑室内设计、园林工程技术、古建筑工程技术、建筑动画技术、计算机应用技术、软件技术、数字媒体技术、大数据技术、建设工程管理、工程造价、房地产经营与管理、现代物业管理、电气自动化技术、人工智能技术应用、风景园林设计、房地产智能检测与估价
	6410
	清远
校区
	1000（不含基本水、电）
	7410

	商务英语、应用韩语、跨境电子商务、大数据与会计、大数据与会计（与韶关学院三二分段培养）、现代物流管理、国际经济与贸易、工商企业管理、电子商务、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
	5250
	广州
校区
	980（含基本水、电）
	6230

	视觉传达设计、家具艺术设计、产品艺术设计、室内艺术设计、数字媒体艺术设计
	10000
	清远
校区
	1000（不含基本水、电）
	11000

	大数据与会计（中英合作办学）
	18000
	广州校区
	980（含基本水、电）
	18980

	建筑工程技术（中外合作办学）
	18000
	清远校区
	1000（不含基本水、电）
	19000


注：空调使用费由第三方公司投资建设安装空调的，则由第三方公司直接向学生收取，由学校投资建设安装空调的，则由学校收取；收费标准：广州校区100元·生/学年，

清远校区200元·生/学年。（收费参考文件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核准中山大学等17所学校学生公寓（宿舍）住宿费标准的复函》（粤发改价格函[2021]1059号））
